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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的生育率快速下降，報章媒體常常報導「少子化」的問題，這樣的現象改

變了台灣的人口結構。居住在花蓮的年輕一代，對於花蓮的人口結構我們應該要更

清楚。尤其花蓮的青壯年人口常常因為到外地工作，而造成青壯年人口外流，高齡

化社會的問題一定比其他縣市更嚴重。希望透過我們的深入研究，探討花蓮高齡化

社會造成的安養問題、醫療等問題。也透過我們的分析，提供相關的建議給政府單

位，期望能改善花蓮的老人問題。 
 

一、研究動機 

 

社會課本提到台灣已進入老年化社會，平均每一個年輕人要照顧二個以上的老

人，這將成為成為年輕人很重的負擔及壓力。15 年後我們將成為這一群年輕人，因

此我們想瞭解我們所生長的這片土地--花蓮，目前所面臨的老年化的現況及老人問

題，針對這些老人問題，政府提供哪些措施。 
 

二、研究目的 

 

（一）、瞭解花蓮縣老年化人口狀況 

（二）、瞭解花蓮縣有哪些老人照護問題 

（三）、瞭解老人照護花蓮縣政府提供哪些福利政策及措施 

（四）、根據研究及結果提出建議 

 

三、研究方法 

（一）、利用網站收集花蓮人口老化的相關資料 

（二）、利用網站收集花蓮縣政府老年福利政策相關資料 

（三）、閱讀相關書籍及文獻 

（四）、訪問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瞭解花蓮縣老人所面臨的問題 

（五）、參與老人關懷行動更深入瞭解老年人的需求 

（六）、根據研究及結果提出建議 

 

貳、正文 

 

一、花蓮縣人口老化現況 

 

（一） 花蓮縣老年人口比例 

 

依據花蓮縣社會新聞處所提供的資料，花蓮縣政府的老年人口分佈比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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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二） 花蓮縣獨居老人服務彙整 

 

花蓮縣政府對於年滿 65 歲以上獨自居住，或同住者無照顧能力或列冊需

關懷之老人，結合社區照護關懷據點、居家服務單位、日間照顧中心等單位，

發展多元老人獨居通報管道，協助老人獲得更多協助與妥適照顧。 
 

服務單位 服務對象 服務人數 

社團法人花

蓮基督教女

青年會 

1. 獨居老人：居住本縣年滿 65 歲以上，有單 

獨居住之事實(不含已安置於機構者)。 

2. 準獨居老人：居住本縣滿 65 歲以上，雙老 

共住或子女未經常同住者。 

3.預防走失手鍊服務對象： 

（1）罹患失智症、智障或精神疾病其中一項者，並有走失

之虞之老人。 

（2）低收或中低收入者。 

102 

社團法人花

蓮縣老人暨

家庭關懷協

會 

實際居住花蓮縣內、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之人，經社工員評

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失能獨居（含身心障礙）。 

2.失依獨居（無扶養義務人）。 

3.自我照顧功能不佳或資源運用困難之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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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4.家庭關係緊張、衝突或疏離之老人。 

5.經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社會處)評估須服 

務之高風險個案。 

花蓮縣長期

照顧管理中

心 

1.50歲以上身心障礙者 

2.55歲以上山地原住民 

（戶籍及實際居住卓溪、萬榮、秀林） 

3. 65歲以上老人 

4.僅 IADL 失能老人 

針對失能獨

居及非獨居

者提供長期

照顧服務評

估及申請，

1-5月共計

827人（新案

初評332人、

複評495

人）。 

門諾基金會-

居家服務 

失能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居服：北區

799；南區

254。 

門諾基金會-

送餐、緊急

救援 

1. 65歲以上的獨居失能長輩，備餐有困難者,或是同住者無

法提供適切的照顧。 

2.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獨居或同住者無法提供適切的照

顧。 

1.送餐：約

420人 

2.緊急救

援：約160

人。 

門諾基金會-

日托 

55歲以上原住民、65歲以上長者 

及 50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 

285人 

（獨居長者

約 100 人） 

門諾基金會-

交通 

1.復康巴士：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且以輪椅為主要行動輔

具的國民。 

2.長照巴士：經花蓮縣長照中心評定為中度(含)以上之失

能，須交通協助的老人 

413 人 

一粒麥子基

金會 

1.49以下身心障礙者 

2.50歲以上身心障礙者 

3.55歲以上山地原住民 

4.65歲以上老人 

5.僅IADL失能老人 

1.居服—230

人 

2.送餐—283

人 

3.關懷據

點—120 人 

4.日托站—

71人 

5.家托—3人 

6.沐浴車—

73 人 

門諾基金會

承辦之花蓮

設籍花蓮縣有輔具需求者及其家屬。 102 年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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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輔具資源

中心 

月 1,225 人 

花蓮縣榮民

服務處 

本縣外住榮民(眷)、遺眷(遺孤) 12,677 人 

資料來源：花蓮縣政府社會暨新聞處 

二、花蓮縣政府老年福利政策 

 

花蓮縣政府提供給老人福利政策整理如下表 

 

項目 對象條件 福利內容 

老人保護服

務 

設籍並實際居住本縣 65 歲以上年長者，

依據老人福利法規定有下列情形者： 

1.老人受到疏忽、虐待、遺棄等情情，導

致有生命、身體、健康或自由之危難。 

2.老人因無人扶養，致有生命、身體之危

難或生活陷於困境者。 

1.受理通報轉介：由專責社工

員提供緊急處遇、保護庇護安

置、協助提供醫療、照顧、教

育、生活扶助及其他相關福利

服務資源，以降低老人生活危

機與風險。 

2.提供各項老人福利服務諮詢

與轉介。 

3.定期追蹤老人資源使用情

形，提供支持與關懷。 

弱勢老人及

身心障礙者

醫療及重病

住院看護費

用補助 

設籍本縣之民眾，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年滿 65 歲長者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

證明者並列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資格

者。 

2. 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者或符合

中低收入資格者。 

3. 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者。 

1.醫療補助： 

因疾病或傷害事故所生之全民

健康保險部分負擔或健保給付

未涵蓋之醫療費用，並以於中

央健康保險局特約醫療院所就

醫或住院者為限。 

2.住院看護補助： 

因傷病住院治療，經醫師診斷

書證明需僱請專人看護，並雇

請具有護理機構病房服務人員

訓練結業證書或相關證照之合

法看護工者，但不包含中央健

康保險局公告之慢性病療養及

醫院呼吸治療中心之看護，非

因急病入院者。 

老人及身心

障礙者重度

照顧需求服

務 

1.設籍本縣之縣民或實際居住於本縣轄區

內者。 

2.年滿 65 歲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者。 

3.本府列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福利

1.呼吸病房照顧費。 

2.增額安置費。(本項限定由縣

政府社工申請) 

3.尿布 

4.管灌營養品及醫護耗材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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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戶(經社工評估家  庭有重大變故或

特殊原因)等。 

5.專家指導費。 

6.教育訓練費。 

 

中低收入老

人裝置假牙

補助 

年滿 65 歲以上，設籍本縣，經醫師評估

缺牙需裝置活動假牙，或所裝置之活動假

牙破損需要維修，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者： 

1.列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2.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3.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4.經各級政府全額補助收容安置。 

5.經各級政府補助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

住宿式照顧費用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1.補助裝置假牙 

2.活動假牙維修補助 

老人營養餐

食服務 

設籍本縣，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

口，每人每月總收入在最低生活費 2.5 倍

以下之中低（低）收入戶，及經本縣長期

照顧管理專員訪視評估之一般戶，未接受

機構安置、未聘僱全時看護（傭）、未領

有政府提供之特別照顧津貼，且符合下列

各項服務之資格者： 

1.年滿 65 歲以上因患病、行動不便，致

生活無法自理，備餐困難，且實際獨自生

活，或共同生活者無法提供適當照顧之老

人。 

2.64 歲以下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生活無法

自理，備餐困難，且實際獨自生活，或共

同生活者無法提供適當照顧之身心障礙

者。 

3.其他特殊情形，經本府社工員訪視後簽

准同意者。 

1.低收入資格者政府全額補助

（每餐 55 元）。 

2.中低收入資格者政府補助

90%計 50 元、民眾每餐自行負

擔 10%計 5 元。 

3.一般戶有特殊需求者，經本

縣長期照顧管理專員訪視評估

後，核定補助每餐 70%計 39

元、民眾每餐自行負擔 30%計

16 元。 

長期照顧家

庭托顧服務

實施 

1.設籍且實際居住本縣，經評估日常生活

功能缺損需他人協助之 65 歲以上失能老

人、55 歲以上山地原住民及僅 IADL 失

能且獨居之老人、50 歲以上領有身心障

礙手冊者，且未接受機構收容安置、未

聘僱外籍看護工或幫傭者、未領有政府

提供之特別照顧津貼者。 

2.其他有特殊情況經本府核定之服務需求

者。 

 

1.身體照顧服務：包含協助

如廁、沐浴、穿換衣服、口

腔清潔、進食、服藥、翻

身、拍背、簡易被動式肢體

關節活動、上下床、陪同運

動、協助使用日常生活輔助

器具及其他服務。 

2.日常生活照顧服務：包含

換洗衣物之洗滌及修補、文

書服務、備餐服務、陪同或

代購生活必須用品、陪同就

醫或聯絡醫療機構、文康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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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及協助參與社區活動等服

務。 

3.安全性照顧：注意異常狀

況、緊急通報醫療機構、協

助危機事故處理及其他相關

服務。 

 

低(中低)收

入戶老人改

善住宅設施

設備 

申請本補助須年滿六十五歲，設籍並實際

居住花蓮縣(以下簡稱本縣)六個月以上，

列冊低收入戶或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

貼者(其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

每人每月未達當年度最低生活費標準二點

五倍者)，並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 

1.其現住屋三年內未曾接受本項補助者。 

2.無安置於公私立老人福利機構。 

1.設施改善： 

(1) 屋頂防水、排水。 

(2) 室內給水、排水及壁

癌處理。 

(3) 空間照明改善。 

(4) 居家無障礙、防跌安

全設施設備改善。 

(5) 衛浴、廚房、臥室等

設施設備不堪使用者

為優先補助項目。 

2.設備充實：衛浴、廚房、臥

室設備充實(居家必須性之設

備)。 

3.其他必要性之住宅安全輔助

器具。 

獨居老人照

顧服務 

年滿 65 歲以上獨自居住，或同住者無照

顧能力或列冊需關懷之老人。 

結合社區照護關懷據點、居家

服務單位、日間照顧中心等單

位，發展多元老人獨居通報管

道，協助老人獲得更多協助與

妥適照顧。 

資料來源：花蓮縣政府社會暨新聞處 

三、花蓮縣老人所面臨的問題 

 

根據所收集到的資料，花蓮縣政府提供了許多老年相關福利政策，但各項福利

政策申請均有條件限制，我們發現社會中仍有許多老人需要協助，卻不符合申請條

件，無法享用政府資源。花蓮縣有一民間組織-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提供這些

福利邊緣的老人所需要的協助。 

 

（一）福利邊緣獨居老人 

 

現在中低收入戶取得資格越來越困難，對於未滿 65 歲有身心障礙或殘障者或年

滿 65 歲不符合政府資格，人們稱他們為『福利邊緣獨居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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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 

 

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主要服務對象為『福利邊緣獨居老人』。 

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於 93 年 7 月由協會發起人蔡智全及籌備會主任委員

楊傑結合熱心社會公益的伙伴為建立新的專業老人服務平台共同努力。94 年 1 月協

會正式成立。 

 

協會目前所照顧的貧困獨居老人和急難家庭都是急需援助，卻又不符合政府補

助資格的『福利邊緣戶』如遭兒女棄養老人等。目前協會所協助的老人由政府通報

的有 50％，協會主動尋找的有 15％，老人主動打電話求救的有 6％，熱心民眾發現

的有 19％，其他的有 10％。 

 

協會服務內容包含獨居老人送餐服務、貧困老人與急難家庭生活經濟扶助、三

節慰問關懷、到宅慶生、生活資源實物發放……等。 

 

協會所需經費由基金會負責擔負 50％的經費，其他由協會募款自籌。 

 

四、老人關懷行動 

 

為了深入了解老人真正的需求，實際參與老人關懷活動。 

 

（一）東區老人之家關懷行動 

 

我們實際參與學校慈幼社東區老人之家關懷行動，與老人聊天、互動，並訪問

東區老人之家的工作人員。居住在東區老人之家因為申請條件不同，需要支付 50%

或 100%的養護費用。這些老人會來到東區老人之家的原因都不同，在養護機構居住

的老年人生活起居有專人照顧，需要的是家人般的陪伴與關懷。 

 

（二）水源部落獨居老人關懷行動 

 

隨同六年級的哥哥姊姊關懷水源部落的獨居老人，這幾位獨居老人有申請政府

的送餐及居家照護員的協助，但大部份生活事務仍需要自己打理，住所髒亂、有異

味，因為老人咀嚼能力不佳，政府送來的餐盒不適合這些老人家食用。這些獨居老

人需要更多生活起居的協助、關心與陪伴。 

參、結論 

 

台灣已邁入老年化社會，整個社會正面臨老年化所面臨的問題，尤其是獨居老

人的照顧。而照顧老人不只是政府的責任，應該從每個家庭、每個人自身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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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們的研究，對政府、家庭及學生提出幾點建議： 

 

一、對政府的建議 
 

(一)希望政府降低照顧老人的條件 
(二)提高對照顧老人的經費以及福利。 
(三)政府應多調查老人的生活經濟狀況並給予協助 
(四)政府應多調查老人的居家安全 
(五)政府應多多關懷居住在偏遠山區的老人 

 
二、對家庭的建議： 
 

(一) 給老人良好的照顧 
(二) 注意老人的健康 
(三) 珍惜老人的存在 
(四) 陪老人談心、運動 
(五) 多為老人著想 

 
三、對學生的建議 

 

(一) 多和老人談心、玩遊戲 
(二) 不時關切老人的健康，若發現不尋常的地方，就要馬上和爸爸和媽媽說 
(三) 做好本份，不讓家長擔心。 
(四) 要幫老人按摩 
(五) 跟老人說笑話 
(六) 陪老人一起上長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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